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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166 号《关于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会同发行人、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

下简称“律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

对贵所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同时对申报材料和招股说明书中的

相应材料作了补充和修改。在此基础上，律师出具了《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申报会

计师出具了《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现将问询函

的落实情况逐条书面回复如下，其中涉及《招股说明书》的修改部分，已在《招

股说明书》中楷体加粗予以标明，请审阅。 

本回复中的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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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第二轮问询问题 1的回复，瀚川德和为发行人员工持股计划，其有限合

伙人瀚川投资的股东张洪铭未在发行人任职。瀚川德和的有限合伙人李永志、冯

昭明、赵雪娇因辞职而将其持有的瀚川德和的份额转让给相关方。 

请发行人：（1）说明张洪铭未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是否影响瀚川德和作为发

行人员工持股计划的认定；（2）结合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在发行人处的任职

情况、承担的主要工作、离职时间及离职去向等，说明其离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的影响；（3）说明相关离职人员是否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

心技术人员，如是，请说明发行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最近 2年内是否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以上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说明张洪铭未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是否影响瀚川德和作为发行人员工

持股计划的认定 

瀚川德和系发行人持股平台，其设立主要是为了优化股权结构及对骨干员工

进行股权激励。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瀚川德和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比例（%） 

在发行人处的

任职情况 

1 郭诗斌 有限合伙人 41.67 4.55 副总经理 

2 瀚川投资 有限合伙人 23.58 2.58 - 

3 钟惟渊 有限合伙人 15.00 1.64 系统研发部总监 

4 何忠道 有限合伙人 7.50 0.82 财务总监 

5 谢新峰 有限合伙人 3.75 0.41 
综合解决方案部

总监 

6 杭春华 有限合伙人 3.75 0.41 
传感器解决方案

部总监 

7 胡书胜 有限合伙人 3.75 0.41 
销售总监、职工

代表监事 

8 蔡昌蔚 普通合伙人 1.00 1.03 董事长、总经理 

合计 - 100.00 10.93 - 

依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的相关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员工，包括管理层人员；单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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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经核查，瀚川

德和持有发行人 10.93%的股份，其合伙人除发行人员工外，还存在其合伙人瀚

川投资的股东张洪铭未曾在公司任职的情形，且存在瀚川德和单个合伙人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超过发行人股本总额 10.00%的情形。故而，瀚川德和不属

于发行人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在册股东穿透核查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穿透股东人数 

1 瀚川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3 

2 瀚川德和 有限合伙企业 6 

3 天津华成 私募投资基金 1 

4 江苏高投 私募投资基金 1 

5 瀚智远合 有限合伙企业 1 

6 敦行投资 私募投资基金 1 

7 朱勇 自然人 1 

8 张洪铭 自然人 0 

9 苏瀚投资 私募投资基金 1 

10 国仪投资 私募投资基金 1 

11 吴智勇 自然人 1 

12 邹安琳 自然人 1 

13 洪昌立 自然人 1 

14 曾学明 自然人 1 

15 北京博荣 有限合伙企业 2 

16 唐高哲 自然人 1 

17 华成欧伦 私募投资基金 1 

18 周春琴 自然人 1 

19 郭琳 自然人 1 

20 张景耀 自然人 1 

21 蔡昌蔚 自然人 0 

22 田珍芳 自然人 1 

23 戴锋华 自然人 1 

24 陈雄斌 自然人 0 

- 合计 - 29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5f545bcd3c2c7f5fd0f89032e80d2f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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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瀚川德和、瀚智远合穿透股东人数为剔除了重复股东人数后的计算结果；蔡昌蔚、

陈雄斌、张洪铭既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又通过瀚川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其股东人数

体现在瀚川投资穿透后的股东人数上。 

经核查，发行人股东人数穿透计算合计 29 人，不存在持股人数超过 200 人

的情形。 

关于发行人股权穿透核查情况，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

本情况”之“六、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之“（五）瀚川德和、瀚智远合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结合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在发行人处的任职情况、承担的主要工

作、离职时间及离职去向等，说明其离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一）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在发行人处的任职情况、承担的主要工作、

离职时间及离职去向 

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曾为发行人员工，其在发行人处的任职情况、承担

的主要工作、离职时间及离职去向如下： 

序

号 
姓名 

在发行人处

的任职情况 
主要工作 离职时间 离职去向 

1 李永志 
发行人供应

链部总监 

负责发行人生产

经营所需物资采

购管理 

2017年 8月 

现担任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深圳）连锁有限公司采购

部经理，主要负责采购工作 

2 冯昭明 
东莞瀚川总

经理 

负责东莞瀚川的

经营管理 
2018年 1月 

现担任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战略官，主要从

事公司战略研究和管理工作 

3 赵雪娇 
发行人人力

资源总监 

负责发行人的人

事管理 
2018年 8月 

现担任立思辰大语文苏州分

校人力资源总监，主要从事

人事管理工作 

（二）说明其离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在发行人处任职时主要负责管理工作，未从事技术

研发工作，不属于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且已与发行人签署了保密协议，其离职

不会造成发行人核心技术或其他商业秘密的泄密。同时，发行人已根据相关岗位

要求重新选聘工作人员，及时接替了上述离职人员的工作。故而，上述人员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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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未对发行人的实际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说明相关离职人员是否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技术人员，如是，请说明发行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最近 2 年内是否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李永志为发行人供应链部总监，冯昭明为东莞瀚川总经

理，赵雪娇为发行人人力资源总监，上述三人均不存在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上述三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其当时各部门或子公司的管理工

作，不具体从事技术研发工作，不属于发行人技术负责人、研发负责人或研发部

门主要成员，不是发行人主要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的发明人或设计人，亦不属

于主要技术标准的起草者，不属于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 

综上所述，李永志、冯昭明和赵雪娇不属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四、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查阅了瀚川投资的工商档案和公司章程、瀚川德和的

工商档案、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取得了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在发行人处任

职时签署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蔡昌蔚及发行人人力

资源部门负责人并取得了访谈记录。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瀚川德和不属于发行人员工持股计划；

李永志、冯昭明、赵雪娇的离职未对发行人的实际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李永志、

冯昭明和赵雪娇不属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发

行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最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关于股份支付问题 

发行人在第二轮问询回复中答复了报告期内涉及股份支付的股权变动事项、

股份支付涉及的会计处理情况等。 

请发行人：（1）结合 2016 年 2月 23日执行董事通过的决定内容、决定效力

等，说明以 2016年 2月作为股份支付授予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补充说明 2015 年 12 月机构投资者增资的具体情况，相关价格是否具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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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性，说明公司选用公允价值与 2016 年 7 月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差异较大的原

因；（3）说明郭诗斌转让瀚川机电股权与受让瀚川德和出资份额的关系，详细说

明未将郭诗斌作为股份支付对象的依据。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一、结合 2016 年 2 月 23 日执行董事通过的决定内容、决定效力等，说明

以 2016 年 2 月作为股份支付授予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执行董事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通过了相关决定，“1、同意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决定向员工持股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授予相应持股

份额。2、同意决定直接向宋晓授予公司 2.5%的股权，向唐高哲授予 4%的股权”。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决定向钟惟渊、何忠道、胡

书胜、杭春华、谢新峰等激励对象分别授予 1.80%、0.90%、0.45%、0.45%、0.45%

的公司股权。 

2016 年 2 月，公司未设董事会，设有一名执行董事（暨公司实际控制人蔡

昌蔚，且蔡昌蔚已获得股东会授权，由其决定公司股权激励事宜），执行董事具

有决定员工持股计划的职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第五条，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

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授予日，是指股份支付协议获得批准

的日期。2016 年 2 月 23 日，执行董事通过了员工持股计划，以此作为股份支付

授予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补充说明 2015 年 12 月机构投资者增资的具体情况，相关价格是否具

有参考性，说明公司选用公允价值与 2016 年 7 月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差异较大

的原因 

（一）2015 年 12 月机构投资者增资的具体情况，相关价格具有参考性 

2015 年 11 月 11 日，瀚川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瀚川有限注

册资本增加至 609.7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9.76 万元，增资价格为 18.22 元/注

册资本，其中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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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54.88 万元（对应投后出资比例为 9%），天津华成智讯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1,0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54.88 万元（对应投

后出资比例为 9%）。2015 年 12 月 24 日，瀚川有限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南京毅达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控制的私募投资基金；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的私募投资基

金，两家机构投资者都为市场独立投资机构。公司股东与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展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 2016 年度公司业绩预期、客户储备、技术储备等情况进行了多次协商，最

终按公平原则，自愿交易的方式达成了 18.22 元/注册资本的入股价格（对应投后

估值约 1.11 亿元）。 

此次增资价格，系独立机构投资者按照公平原则，自愿交易的方式确定的入

股价格，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公司的业绩预期、客户储备、技术储备等情况，

相关价格具有参考性。 

（二）公司选用公允价值与 2016年 7 月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差异较大的原

因 

2016 年 6 月 10 日，瀚川有限与朱勇、吴智勇、邹安琳、田珍芳、房桂荣、

洪昌立签署《增资协议》。约定由朱勇、吴智勇、邹安琳、田珍芳、房桂荣、洪

昌立向瀚川有限合计投资 4,000 万元，增资价格为 55.20 元/ 注册资本。其中，

朱勇以 1,1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19.93 万元，吴智勇以 800.00 万元的价格认

缴出资 14.49 万元，邹安琳以 8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14.49 万元，房桂荣以

6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10.87 万元，洪昌立以 4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7.25 万元，田珍芳以 3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出资 5.43 万元。2016 年 7 月 14 日，

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6 年 6 月，公司股东与朱勇、吴智勇等外部投资者综合考虑 2017 年度公

司业绩预期、客户储备、技术储备等情况，经协商确定了 4.00 亿元的公司估值。 

2015 年 12 月，公司增资时估值水平为 1.11 亿元；2016 年 7 月，公司增资

时估值水平为 4.00 亿元，两次增资估值水平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在 2016

年上半年的发展较快，无论客户储备、技术储备还是业绩预测都有显著提升，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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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上半年，公司的业务拓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先后获得大陆

集团、法雷奥、美敦力等重要订单，从而使得 2016 年 7 月时，投资者对公司的

发展前景更加认可。 

2、2016 年上半年，公司开发的 Open 系列工业互联软件，相关算法及架构

模型日趋完善，此外，公司的超高速精密曲面共轭凸轮技术也取得了新的实质性

突破。前述技术突破使得投资者进一步认可了公司研发与技术实力。 

3、2015 年 12 月，公司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对 2016 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的预期为 1,000 万元左右，对 2017 年的经营情况则尚无明确预期，公

司实际控制人在投资协议中也未对公司的净利润进行承诺，因此，经友好协商，

公司投后估值最终确定为 1.11 亿元，对应 2016 年的市盈率约为 11 倍；2016 年

7 月，由于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增资时预期 2017 年净利润

不低于 3,000 万元，因此，经友好协商，公司投后估值最终确定为 4 亿元，对应

2016 年的市盈率约为 40 倍，对应 2017 年的市盈率约为 13.3 倍，同时，公司实

际控制人蔡昌蔚也在投资协议中承诺，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 

综上所述，由于 2016 年 7 月和 2015 年 12 月相比，公司的业绩预期、客户

资源、技术储备等情况差异较大且两次增资协议的条款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

造成了两个时点的公司估值水平差异较大。  

2016 年 2 月，公司进行股权激励计划时，其时间节点距离 2015 年 12 月更

加接近，且公司综合经营情况与 2015 年 12 月时更为相近（间隔时间主要为春节

假期），故公司使用了 2015 年 12 月的估值水平作为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的主要参

考依据。 

（三）说明郭诗斌转让瀚川机电股权与受让瀚川德和出资份额的关系，详

细说明未将郭诗斌作为股份支付对象的依据 

1、郭诗斌转让瀚川机电股权与受让瀚川德和出资份额的关系 

2016 年 4 月，公司拟启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为梳理和优化公

司股权结构，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昌蔚与瀚川机电总经理郭诗斌协商，拟由公司收

购郭诗斌持有的瀚川机电 1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瀚川机电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与此同时，郭诗斌将获得瀚川智能的股权。 

2016 年 9 月，在综合考虑瀚川机电的收入规模、经营利润、其占瀚川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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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比例等因素后，经友好协商，公司与控股股东瀚川投资、郭诗斌达成一致，

公司收购了郭诗斌持有的瀚川机电 10%的股权，同时，郭诗斌从瀚川投资处受让

瀚川德和 41.67%的出资份额（由于瀚川德和持有瀚川智能的股份比例为 12%，

郭诗斌实际上间接持有瀚川智能的股份比例为 5%）。2016 年 10 月和 2016 年 12

月，公司与郭诗斌、瀚川投资与郭诗斌分别办理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 

综上所述，郭诗斌转让瀚川机电股权与受让瀚川德和出资份额实际上系公司

进行资产重组而进行的一揽子交易，交易的结果为郭诗斌由持有发行人子公司瀚

川机电 10%的股权变更为间接持有发行人 5%的股权。 

2、未将郭诗斌作为股份支付对象的依据 

郭诗斌一直持有子公司瀚川机电 10%股权，而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启动上

市计划后，郭诗斌于 2016 年 10 月将其持有的瀚川机电股权转让给发行人，2016

年 12 月郭诗斌受让瀚川德和的出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瀚川智能的股份。 

根据蔡昌蔚、苏州瀚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郭诗斌签订的换股协议，各方一

致认可公司的整体估值为 1.06 亿元。瀚川机电作为公司的子公司，其所处行业、

经营模式都与公司相同。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预算，公司整体预计实现净

利润约 1,000 万元，瀚川机电预计实现净利润约 300 万元（公司及瀚川机电 2015

年度都处于亏损状态）。经友好协商，各方综合考虑了公司及瀚川机电的业务规

模、在手订单、技术和人员储备、发展前景等因素，最终按照瀚川机电 2016 年

度预计实现净利润占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的比例来确定瀚川机电的估值，最终各

方一致同意瀚川机电的估值为 3,200 万元（暨 10,600*300/1,000 万元）。 

在上述估值基础上，郭诗斌同意以瀚川机电 10%的股权及 210 万元现金来置

换公司 5%的股权。具体操作方案如下：①公司以 50 万元收购了郭诗斌持有的瀚

川机电 10%的股权；②郭诗斌以 260 万元从瀚川投资处受让瀚川德和 41.67%的

出资份额（由于瀚川德和持有瀚川智能的股份比例为 12%，郭诗斌实际上间接持

有瀚川智能的股份比例为 5%）。2016 年 10 月和 2016 年 12 月，公司与郭诗斌、

瀚川投资与郭诗斌分别办理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发业务若

干问题解答二》之“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 

（1）股份支付，是指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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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2）解决股份代持等规范措施导致股份变动，家族内部财产分割、继承、

赠与等非交易行为导致股权变动，资产重组、业务并购、持股方式转换、向老股

东同比例配售新股等导致股权变动等，在有充分证据支持相关股份获取与发行人

获得其服务无关的情况下，一般无需作为股份支付处理。 

综上所述，郭诗斌受让瀚川德和出资份额实际上系公司优化和调整股权结构

而进行的资产重组行为，各方根据公允价值进行交易；郭诗斌获得公司间接股权

而并非是公司为获取其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工服务而支付的对价，因此，公司

未将郭诗斌作为股份支付对象。 

三、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通过以下程序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核查： 

1、查阅发行人相关决议、股权激励协议、控股股东历次股权变动的工商档

案、瀚川德和的工商档案，对股份支付事项进行复核； 

2、查阅外部投资者对发行人增资时的增资协议，以及股东访谈笔录，对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7 月发行人增资事项进行复核； 

3、查阅了蔡昌蔚、苏州瀚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郭诗斌签订的换股协议并

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郭诗斌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确认相关股权变动事项。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股份支付授予日的确定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 2015 年 12 月机构投资者增资价格具有参考性；郭诗

斌持有的股权变动系资产重组及其持股方式转换，不作为股份支付对象具有合理

性。 

 

3、关于存贷问题 

请发行人：（1）说明公司对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不同借款时期、不同

贷款期限的贷款利率均为 6.09%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贷款的实际资金使用费率，

公司与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对于 2017、2018 年

发行人向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利率高于 6%，

而 2017、2018年公司分别有 4500 万元、800万元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利率不超

过 4%的情况，请说明同时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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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以上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说明】 

一、说明公司对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不同借款时期、不同贷款期限

的贷款利率均为 6.09%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贷款的实际资金使用费率，公司

与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公司对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不同借款时期、不同贷款期限的

贷款利率均为 6.09%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贷款的实际资金使用费率 

1、公司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合理性 

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是经江苏省金融办

批准设立的江苏省首家政策性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园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

供贷款、融资性担保、创投等综合金融服务。公司向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申请贷款的主体主要是公司的子公司苏州瀚瑞斯机电有限公司、苏州鑫伟

捷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上述公司的经营规模较小，无可以抵押的自有土地和房产，

难以取得传统银行授信。通常对于向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贷款利率一般会高于

通过向银行的贷款利率。由于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苏州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控制的政策性小额贷款公司，公司向其借款 6.09%的利率，与同期的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平均利率（一般贷款）相比总体处于合

理水平。 

报告期内，同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平均利率（一般

贷款）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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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市场贷款利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基于其政策性定位、公司资

金需求量较小等的考虑，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给予公司短期内总体

6.09%的贷款利率。 

此外，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进一步优化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实施办法》的规定，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科技型企业、

政策性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支付的债务融资成本，给予以下支持：对中小企业支付

的金融机构贷款利息以及企业参与金融创新产品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所支付的

人民币贷款利息，根据企业规模、信用等实际情况，给予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 50%的补贴，单个企业的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按照上述政策，如果按照预期能取得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0%的补贴，则

实际贷款利率为 6.09%—（4.35%*50%）=3.92%，该贷款利率处于较低水平。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已经取得了一笔贷款贴息，对于其他已经

到期的贷款，公司正在积极申请有关贴息。 

2、贷款的实际资金使用费率 

公司向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贷款实际支付、收到的贷款利息

及实际资金使用费率如下： 

借  款  人 
贷款起始

日 

贷款到期

日 

贷款利

率（%） 

贷款金额

（万元） 

截至

2018 年

末合计

利息（万

收取的

贴息金

额（万

元） 

实际年

资金使

用费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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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苏州瀚川机电有

限公司 
2016.3.30 2017.3.29 6.09 300.00 18.27 1.88 5.46 

苏州瀚瑞斯机电

有限公司 
2017.5.12 2018.5.11 6.09 100.00 6.09 - 6.09 

苏州鑫伟捷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2017.5.12 2018.5.11 6.09 100.00 6.09 - 6.09 

苏州瀚瑞斯机电

有限公司 
2017.5.18 2018.5.11 6.09 200.00 12.18 - 6.19 

苏州鑫伟捷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2017.5.18 2018.5.11 6.09 200.00 12.18 - 6.19 

苏州鑫伟捷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2018.5.23 2021.5.21 6.09 300.00 11.16 - 6.09 

注：苏州瀚瑞斯机电有限公司、苏州鑫伟捷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实际借款天数不足一年，

但支付了一年的利息，因此实际年资金使用费率略高于 6.09%。 

（二）公司与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是经江苏省金融办

批准设立的江苏省首家政策性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园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

供贷款、融资性担保、创投等综合金融服务。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000MA1M95KB9C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10号慧湖大厦南楼903室 

法人代表 秦宏弘 

股权结构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持股56.67%、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持股33.33%、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33%、苏

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33%、苏州工业园区启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33% 

经营范围 

面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

金融机构业务代理及经省金融办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控制的为苏

州工业园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性小额贷款公司，公司与其不存在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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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 2017、2018 年发行人向苏州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利率高于 6%，而 2017、2018 年公司分别有 4500 万元、800 万

元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利率不超过 4%的情况，请说明同时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

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明细情况如下： 

购买主体 购买日期 到期日期 
购买金额

（万元） 
理财利率 

苏州瀚川机电有限公司 2017-7-26 2017-12-13 1,500.00 4.25%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7-26 2017-10-25 1,000.00 4.70%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8-17 2017-11-20 1,000.00 4.35%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9-8 2017-12-11 1,000.00 4.75% 

苏州瀚川机电有限公司 2018-2-12 2018-3-1 500.00 3.15% 

苏州瀚能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18-5-24 2018-12-27 300.00 3.00%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主体主要是瀚川智能及瀚川机电。瀚川智能

和瀚川机电是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主体，在某些期间内，由于收到客户款项，并

在考虑到当期资金余额和项目进度的情况下，资金较为充足，为提高资金利用率，

购买了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此外，苏州瀚能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较小，由于其

2018 年下半年项目较少，资金需求量小，为充分利用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 

公司向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主体主要是公司的子

公司苏州瀚瑞斯机电有限公司、苏州鑫伟捷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的

经营规模较小，无可以抵押的自有土地和房产，难以取得传统银行授信，又具有

一定的资金需求，因此选择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同时既购买理财产品又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情况，是

公司各经营主体根据自身资金和融资需求做出的合理决策，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 

三、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通过以下程序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核查： 

1、检查了公司、公司法人代表等与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

的保证合同、检查了借款人与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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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借款借据； 

2、对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了函证，并取得了回函； 

3、测算了借款利息，并与账面利息支出进行核对； 

4、访谈了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了公司向苏州市融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贷款的背景； 

5、查阅了《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进一步优化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实施办法》，

了解了苏州工业园区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政策； 

6、取得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银行回单，核查账务处

理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公司与苏州融风科技小

额贷款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同时存在贷款与购买理财产品，是公司根据自

身资金和融资需求做出的合理决策，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4、其他需要说明或披露的问题 

请发行人：（1）结合收入季节性特征，说明公司是否会出现季节性亏损的情

况，并提示相关风险；（2）进一步定量说明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勾稽差

异原因、采购金额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勾稽差异原因、预收款项余额与预交增值

税的勾稽差异原因；（3）说明研发费用中的人均薪酬较低与公司将定制化研发支

出计入产品成本是否存在关系；（4）进一步说明对鑫伟捷、德国瀚川的可弥补亏

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5）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新情况，更新定量分

析公司受到影响的情况，并同时更新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以上事项核查，进一步说明对客户销售及应收账

款余额的具体核查情况、核查方式、覆盖比例、替代程序，说明函证未回复或结

果不符的情况及原因，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结合收入季节性特征，说明公司是否会出现季节性亏损的情况，并提

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提供非标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从取得订单到项目最终交付涉及多项

复杂工艺流程，生产交付周期较长。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欧美跨国企业。该类客



8-1-18 

户一般在年初制定并执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根据产品计划安排和交付进度，往

往集中在下半年进行终验收。同时，智能制造装备供应商出于谨慎性考虑，一般

都会采取在客户终验收合格后才确认产品销售收入的收入确认方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按季度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第一季度 1,571.13  -659.30  1,995.22  -40.62  1,958.87  -283.83  

第二季度 9,112.54  1,050.70  4,110.00  296.85  1,826.94  42.10  

第三季度 13,416.79  2,710.11  5,012.54  554.56  1,857.89  87.63  

第四季度 19,501.29  4,009.85  13,267.14  2,471.89  9,378.94  396.8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征，且主要在第四季度实现，

而相关期间费用在年度内较为均衡地发生。因此，可能造成公司第一季度、半年

度或者第三季度出现季节性亏损或盈利较低的情形，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

动风险。 

（二）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业务经营风险”

之“（九）季节性波动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提供非标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从取得订单到项目最终交付涉及多项

复杂工艺流程，生产交付周期较长。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欧美跨国企业。该类客

户一般在年初制定并执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根据产品计划安排和交付进度，往

往集中在下半年进行终验收。同时，智能制造装备供应商出于谨慎性考虑，一般

都会采取在客户终验收合格后才确认产品销售收入的收入确认方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征，且主要在第四季度实现，

而相关期间费用在年度内较为均衡地发生。因此，可能造成公司第一季度、半年

度或者第三季度出现季节性亏损或盈利较低的情形，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

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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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定量说明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勾稽差异原因、采购金

额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勾稽差异原因、预收款项余额与预交增值税的勾稽差异

原因 

（一）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勾稽差异原因 

由于公司定制化生产的业务特点，导致公司增值税纳税时点与收入确认时点

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差异原因如下： 

公司收入确认时点：智能制造装备销售业务，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要求，

由公司提供相关设备设计、制造服务，经客户最终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与智能

制造装备相关的零部件销售业务，公司于发货时确认收入。 

公司收款时点及纳税申报时点：公司主要产品为非标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

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一般规定了“3331”的收款方式，即于订单签订时收款

30%，设计方案通过时收款 30%，预验收完成收款 30%，终验收完成收款 10%。

公司在分阶段向客户收款时，收入尚未确认，但通常已根据客户要求开票并相应

申报缴纳增值税。而对于部分年末已实现收入但尚未开票的订单，公司在报表中

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并通常于下个月内（暨次年初）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 

考虑上述确认时点差异影响后，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与销售收入

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43,601.76 24,384.91 15,022.64 

其中：内销销售收入① 34,603.50 20,487.60 12,625.37 

注 1
保税区销售收入② 3,198.28 8,193.66 4,656.18 

内部关联交易销售收入③ 14,378.82 7,853.03 2,880.65 

内销销售收入-保税区销售收入+内部关联交

易销售收入④=①-②+③ 
45,784.04 20,146.96 10,849.84 

其中：适用 17.00%增值税的销售收入 20,453.93 17,924.62 10,096.01 

适用 16.00%增值税的销售收入 23,725.65   

适用 6.00%增值税的销售收入 1,604.46 2,222.35 753.84 

测算销项税额⑤ 7,369.54 3,180.53 1,761.55 

注 2
上一年度已申报，但于本年度确认收入的

增值税额⑥ 
646.65 314.83 412.94 

注 3
本年度已申报，但于下一年度确认收入的 243.64 646.65 3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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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值税额⑦ 

注 4
上一年度已确认收入于本年申报的增值税

额⑧ 
126.31 209.57 63.28 

注 5
本年度已确认收入于次年初申报的增值税

额⑨ 
355.56 126.31 209.57 

增值税销项税额纳税申报数⑩ 6,737.28 3,595.60 1,517.15 

勾稽差异=（⑤-⑥+⑦+⑧-⑨）-⑩ - - - 

注 1：保税区销售收入属于出口免税范围，无需申报缴纳增值税。 

注 2：上一年度已申报，但于本年度确认收入的增值税额是指公司在上一年度已经根据

预收款进度开具发票、申报增值税销项税；但该项目于本年度完成，相关业务收入全部计入

本年度的情形下对增值税销项税的影响额。 

注 3：本年度已申报，但于下一年度确认收入的增值税额是指公司在本年度已经根据预

收款进度开具发票、申报增值税销项税；但该项目尚未确认收入，且预计于下个年度完成的

情形下对增值税销项税的影响额。 

注 4：上一年度已确认收入于本年申报的增值税额是指公司在上一年度已经根据验收时

点确认收入，但税务发票于本年初开具的情形下对增值税销项税的影响额。 

注 5：本年度已确认收入于次年初申报的增值税额是指公司在本年度已经根据验收时点

确认收入，但税务发票于次年初开具的情形下对增值税销项税的影响额。 

综上所述，受开票申报时点与收入确认时点存在差异的影响，公司增值税销

项税额申报数与当期税销售收入测算的销项税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差异不

大，增值税销项税额申报数增长趋势与销售收入增长趋势保持一致。 

（二）采购金额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勾稽差异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与采购额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采购原材料① 35,435.42 23,132.73 8,143.14 

购置长期资产及其他费用② 5,797.81 3,663.90 1,534.69 

采购额合计③=①+② 41,233.23 26,796.63 9,677.84 

其中：适用 17%增值税税率 22,348.24 26,340.71 9,387.75 

适用 16%增值税税率 15,737.87 - - 

适用 6%增值税税率 964.41 163.33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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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适用 11%增值税税率 295.52 16.10 3.39 

适用 10%增值税税率 802.37 - - 

适用 3%增值税税率 550.59 231.64 196.16 

无法抵扣增值税的采购额 534.23 44.84 35.87 

增值税进项税额测算数④ 6,504.39 4,496.44 1,605.45 

增值税进项税额纳税申报数⑤ 6,476.52 4,545.02 1,584.99 

增值税进项税额测算数与申报数

差异⑥=④-⑤ 
27.87 -48.58 20.46 

注：本表采购原材料数包含合并范围内关联交易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进项税测算数与纳税申报数差异分别为 20.46 万元、

-48.58 万元和 27.87 万元，主要系采购入库时点与增值税到票认证时点差异所致。 

3、预收款项余额与预交增值税的勾稽差异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预交增值税与预收账款的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多交或预缴的增值税额① 1,313.34 1,244.66 439.34 

预收款项②=③+④ 11,008.97 10,945.42 6,993.42 

其中：保税区及出口销售对应预收款项③ 2,993.76 2,992.22 4,279.27 

境内销售部分对应预收款项④ 8,015.21 7,953.20 2,714.15 

多交或预缴的增值税额占境内销售预收款

项的比重⑤=①/④ 
16.39% 15.65% 16.19% 

注：保税区及出口销售收入，属于免税范围，不需要申报缴纳增值税。 

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多交或预缴的增值税总额占对应预收款

项的比重分别为 16.19%、15.65%和 16.39%，比例略低于 17.00%、16.00%，主

要系部分预收服务费税率为 6.00%所致。 

三、研发费用中的人均薪酬较低与公司将定制化研发支出计入产品成本不

存在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部分项目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的要求，需

要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研发攻关，公司将该部分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研发投

入计入了项目成本，未在公司研发费用中体现，因此研发人员的部分薪酬会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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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研发人员平均数量、人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职工薪酬（万元） 939.86 798.83 487.06 

平均人数（人） 82.92 81.33 41.83 

年人均薪酬（万元） 11.33 9.82 11.64 

公司根据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平均研发人数计算出年人均薪酬（年人均

薪酬 = 职工薪酬 / 平均人数）；此处的平均人数是按照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

的 工 时 除 以 该 员 工 年 工 时 再 合 计 计 算 所 得 （ 平 均 人 数 

=  （与研发相关员工计入研发费用的工时 / 该员工年工时数）），已剔除计入生

产成本的平均人数，故研发费用的人均薪酬较低与公司将定制化研发支出计入产

品成本无关。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中的人均薪酬较低，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研发项目

的持续投入，研发人数快速增加，而由于新入职的中基层研发人员较多，导致人

均薪酬较低。 

四、进一步说明对鑫伟捷、德国瀚川的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依据 

报告期内，鑫伟捷、德国瀚川的可弥补亏损及盈利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 
2018 年末累计

可抵扣亏损 

2017 年末累计

可抵扣亏损 

2016 年末累计

可抵扣亏损 

2018 年度利

润总额 

2017 年度利

润总额 

苏州鑫伟捷精密模

具有限公司 
306.44 - - -307.91 23.18 

Harmontronics 

Automation GmbH 
460.16 258.49 69.62 -201.91 -192.41 

合计 766.59 258.49 69.62 -509.82 -169.22 

（一）鑫伟捷 

鑫伟捷设立于 2016 年 1 月，主要负责为机加工及方件和输送模块等原外购

定制件的生产。报告期内，由于鑫伟捷成立时间较短，尚处于发展初期，产能利

用率相对较低。而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增长，集团内机加工及机械件需求逐

年增长，鑫伟捷产能利用率随之提高，此外，公司由外购转为自产的定制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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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多，其中 2016 年度外购定制方件转为内部生产涉及 450 多个料号，2017

年度涉及 600 多个料号，2018 年度达到涉及 3,900 多个料号，自产方件的种类逐

年增多进一步提高了鑫伟捷的产能利用率。截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鑫伟捷在

手订单合计 1,620.33 万元，预计 2019 年度能够实现扭亏为盈，并持续盈利。 

（二）德国瀚川 

德国瀚川于 2016 年 9 月设立，主要负责欧洲区域市场的开拓和产品销售，

以及欧美行业技术与市场信息调查。报告期内，由于德国瀚川成立时间尚短，仍

处于业务拓展期，尚未有实际销售业务发生，导致亏损。截至 2018 年末，公司

已于 Hirschmann Automotive GmbH 和 Hischmann Czech s.r.o.等欧洲客户建立业

务往来，并签订订单。截至本问询函回复签署日，德国瀚川在手订单合计 234.23

万美元，预计 2019 年度能够实现扭亏为盈，并持续盈利。 

根据德国税法的规定，企业的亏损向后结转没有时间限制，考虑德国瀚川目

前仅是暂时性亏损，预计未来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综上所述，公司对鑫伟捷、德国瀚川的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

据充分、合理。 

五、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新情况，更新定量分析公司受到影响的情况，

并同时更新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一）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2018 年 6 月，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对 500 亿

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 25%的关税，其中约 340 亿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7 月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约 160 亿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8 月起实施加征关税

措施。2018 年 9 月，美国政府公布新一轮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清单，自 2018 年

9 月起对 2,000 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产品加征 10%的关税，并计划自 2019

年 1 月起在原有关税的基础上加征关税至 25%。其中 25%的加征关税在中美积

极磋商之后暂缓执行。2019 年 5 月，美国政府宣布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 

发行人向美国出口智能制造装备整机及零部件，部分出口产品在加征关税之

列。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毛利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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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对美出口收入 1,029.26  1,287.29  1,135.18 

主营业务收入 43,563.96 24,367.59 15,004.97 

对美出口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2.36% 5.28% 7.57% 

对美出口业务毛利  526.02   588.51  599.49  

营业毛利  15,527.60   9,070.22  5,749.94  

对美出口业务毛利占营业毛利的比例 3.39% 6.49% 10.43%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美出口的产品收入和毛利较为平稳。随着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和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发行人对美出口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持

续下降，同时对美出口业务毛利占发行人整体营业毛利的比例亦持续下降。至

2018 年度，对美出口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 2.36%，

对美出口业务毛利占营业毛利的比例为 3.39%。 

假设不考虑对美出口业务的收入，按照 2018 年度对美出口的销售收入和综

合销售净利率估算，会使得 2018 年的净利润减少 167.87 万元，占当期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的 2.39%，比例较低。 

综上，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较小。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2019 年以来，中美又出台了新的一轮加征关税政策。如果未来中国与美国

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加剧，中国和美国出台更多的关税及相关不利政策，可能进

一步影响智能制造装备行业。但基于以下原因，上述潜在的不利政策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的影响较小： 

1、发行人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金额较小 

发行人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即使未来美国对中国智能

制造装备及零部件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也不会对发行人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产

生较大影响。 

2、发行人智能制造装备产品及相关服务可替代性较低 

发行人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产品及相关服务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凭借着技术、人才团队、客户服务、项目实施及管理经验等优势，发行人

与主要客户形成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参与了客户的新产品的开发与可行性

论证，是客户多项新产品首条生产线的设计者，在应对客户设计变更及突发性事

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替换成本较大，具备较强的客户粘性。中美贸易摩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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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合作产生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 

（三）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业务经营风险”

之“（七）中美贸易摩擦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对美国出口收入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7.57%、5.28%

及 2.36%，对美国出口业务毛利占当期营业毛利的 10.43%、6.49%及 3.39%。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公司向美国出口的

部分产品在该等清单之列。中美贸易摩擦未来存在持续升级的可能，这可能降低

公司对美国出口业务的收入或毛利，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假设对美出口业

务的收入降至 0，按照 2018 年度对美出口销售收入及综合销售净利率估算，会

使得 2018 年的净利润减少 167.87 万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通过以下程序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核查： 

1、获取了发行人财务报表、销售清单；查阅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

美国协调关税表（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等相关法律法

规或政府公开信息；访谈了公司董监高及财务经理、销售人员、采购人员、公司

的美国客户； 

2、获取公司采购明细、销售明细、预收款项明细表、增值税申报表，对增

值税进行勾稽分析； 

3、查阅了公司人均研发费用计算过程，对人均研发费用进行复核； 

4、取得公司及子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复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明细表并重

新计算，核查递延所得税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 

5、对客户销售及应收账款余额的核查情况： 

（1）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设计、执行情况进行测试； 

（2）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账、销售台账；查阅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

销售合同或订单；抽查应收账款增加、回款的相关凭证及单据，核查应收账款的

发生额及余额等情况； 

（3）对主要客户各报告期的销售情况、收款情况进行了函证，函证比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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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发函比例 回函比例 发函比例 回函比例 发函比例 回函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94.71% 86.20% 92.11% 84.12% 86.20% 84.33% 

销售金额 94.55% 86.82% 93.19% 84.26% 91.83% 81.75% 

（4）检查了回函不符的询证函中客户说明事项，不符原因系双方账务处理

差异所致，公司依据终验收单确认收入及应收，部分客户依据公司开票情况确认

应付，形成差异。检查了未回函或回函不符客户对应订单的送货单、终验收单、

收款回单，核实各报告期销售情况及应收账款余额；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可能会出现季节性亏损的情形；受开票申报时点与收入确认时点存在一定差异的

影响，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申报数与当期税销售收入的勾稽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

研发费用的人均薪酬与公司将定制化研发支出计入产品成本无关；对鑫伟捷、德

国瀚川的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依据充分；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余额确认准确。 

七、补充披露 

对于发行人的风险情况，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四节 风险因素”

之“一、业务经营风险”之“（九）季节性波动风险”和“（七）中美贸易摩擦风

险”作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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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署页）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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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保荐

机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任国栋  陈李彬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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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的全

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总经理： 

   

 王连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